附件1

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二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指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面向大众、办园规范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

第三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党组织健全。要依法办园、诚信办园，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

第四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由各地（州、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人口变化、城镇发展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幼儿园布局等，科学进行制定，有效满足人民群众需求，避免资源浪费。
第二章  申报及退出
第五条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符合认定标准且有申报意愿的民办幼儿园，可于每年3月前向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申请认定。

第六条  申报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需提交以下资料：

（一）书面申请。

（二）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党支部成立批复及其他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
    （三）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当年设立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除外）。
　　（四）幼儿园班级设置和教职工配备情况。
　　（五）幼儿园近年工作情况报告及今后发展规划。

第七条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地（州、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认定标准，对申请认定的民办幼儿园通过资质审核、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审、认定，并将认定结果报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地（州、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评审工作的指导、监督。

第八条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官方网站或新闻媒体向社会公示拟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名单，公示期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与民办幼儿园签订为期不超过3年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服务协议书，明确双方权利义务。

第九条  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于当年6月底前完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评审工作并纳入当年教育事业年报统计。
第十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实行自愿退出机制（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除外）。协议期内要求退出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于每年3月前向所在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递交书面报告。同意退出的，停止享受各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政策，取消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补助，并向社会公告。

第十一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每年评审一次。服务协议期满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补助享受政策自动停止。有继续申办意愿的，且服务协议期内年度检查结果均为合格的，可直接续期。

第三章  保障措施
第十二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享受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有关优惠政策。
第十三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按照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各地要通过建立公办幼儿园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结对帮扶等机制，促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提高专业水平和科学保教能力。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应当建立健全会计核算、资产管理、预决算、审计制度，主动接受教育、财政、民政、发改、市场监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年检、业务指导等方式，加强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对办园行为不规范、保教质量严重下滑、财务管理混乱、违规收费、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等问题的，依规解除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服务协议，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七条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利用多种媒体平台，公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名单，大力宣传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收费标准及补助政策等，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各地可依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完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和扶持奖励办法。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教育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X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2020年10月14日印发的《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新教规〔2020〕4号）同时废止。
附件2

《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2020年10月，自治区教育厅出台了《自治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2025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统筹本行政区域内学前教育工作，健全投入机制，明确分担责任，制定政策并组织实施”；第二十四条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制定”。

根据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参照内地大多省市的做法，自治区教育厅重新起草了《办法》，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标准由各地（州、市）人民政府结合当地人口变化、城镇发展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幼儿园布局等情况进行科学制定，以有效满足属地人民群众需求，避免资源浪费。
二、起草过程

2026年1月以来，自治区教育厅开始着手起草《办法》，先后征求了教育厅相关处室、各地（州、市）教育局、自治区相关厅局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后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五章二十条。第一章：总则。包括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性质、办园宗旨及认定标准主体等。第二章：申报及退出。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报及退出的程序及要求。第三章：保障措施。明确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享受的优惠政策、补助标准等。第四章：监督管理。明确监督管理的范围、方式及要求等。第五章：附则。明确实施时间及有效期。


